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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冷静期制度的课程思政教学价值挖掘研究

刘满英

湖北文理学院政法学院，湖北省襄阳市，441053；

摘要：我国 2021 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了离婚冷静期，即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前提下，

给双方当事人冷静思考、理性对待婚姻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离婚率，弥补了婚姻司法体系的不足。本

文聚焦离婚冷静期制度的课程思政教学价值挖掘。通过理论分析阐述离婚冷静期制度的内涵、背景及意义，结

合实证研究探讨其在思政教学中的具体应用及效果。研究发现，离婚冷静期制度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将其

融入课程教学能够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婚姻观和家庭观等，为思政教学提供新的视角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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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时代的教育背景下，课程思政成为高校教育教

学改革的重要方向。它强调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各类课

程中，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离婚冷静

期制度作为我国民法典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不仅对婚姻

家庭领域有着深远影响，也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为

课程思政教学提供了新的素材和契机。深入挖掘离婚冷

静期制度的课程思政教学价值，对于提升思政教学质量、

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1 离婚冷静期制度概述

1.1 制度内涵

离婚冷静期是指在离婚程序中，夫妻双方在向婚姻

登记机关提出离婚申请后，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期，

在此期间，任何一方反悔都可以撤回离婚申请。根据我

国《民法典》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

并向当事人发放《离婚登记申请受理回执单》之日起三

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持本人有效身份

证件和《离婚登记申请受理回执单》，向受理离婚登记

申请的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并亲自填写

《撤回离婚登记申请书》。经婚姻登记机关核实无误后，

发给《撤回离婚登记确认单》，并将《离婚登记申请书》

《离婚协议书》等材料存档。自离婚冷静期届满后三十

日内，双方未共同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的，

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1.2 制度背景与意义

伴随社会结构转型与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婚姻关

系的维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民政部历年统计数据显

示，我国离婚登记数量自 2003年起持续攀升，至 2020

年前后达到峰值，部分大中城市离婚率甚至超过 40%。

这一趋势背后，折射出情感冲动、沟通断裂与责任弱化

等多重社会心理动因。不少夫妻在情绪激烈状态下递交

离婚申请，缺乏对婚姻解体后果的理性评估，尤其在子

女抚养、财产分割及心理调适等方面存在认知盲区。离

婚冷静期制度的立法设计，正是对这一现实困境的制度

回应。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法定时间间隔，强制中断非

理性决策链条，为当事人提供心理缓冲与关系修复的空

间。在婚姻登记机关的实务操作中，已有大量案例显示，

部分夫妻在三十日的冷静期内重新开启对话，借助家庭

调解、心理疏导等干预机制，重建沟通路径，最终撤回

申请。该制度不仅体现了法律对婚姻稳定性的价值引导，

更深层地嵌入了国家对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治理

考量，彰显法治温情与社会理性的融合。通过制度化的

时间阻滞，促使个体在情感波动与责任承担之间进行审

慎权衡，进而重构婚姻的伦理意涵与实践边界。

2 离婚冷静期制度的思政元素分析

2.1 责任意识

婚姻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制度化存在，其维系不仅

依赖情感联结，更植根于个体对伦理义务的自觉承担。

离婚冷静期的设置，实质上构成对婚姻解体行为的程序

性审慎干预，促使当事人在法律预留的三十日间隔中，

重新体察自身在家庭结构中的角色定位与责任边界。实

践中，不乏夫妻在登记机关递交申请后，因冷静期的制

度缓冲而暂停情绪化决策，转而面对共同债务清偿、未

成年子女心理适应及老人赡养安排等现实议题。有案例

显示，一对中年夫妇在冷静期间通过社区家庭辅导介入，

逐步直面长期回避的育儿分工矛盾，丈夫主动调整工作

节奏参与子女日常照料，妻子亦重新评估对伴侣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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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双方在责任重构中实现关系缓和。这种由制度倒

逼的反思过程，使婚姻中的责任不再停留于抽象承诺，

而是具象为日常实践中的行为选择。法律通过时间机制

唤醒个体对家庭连带义务的认知，使责任意识在具体生

活情境中得以重塑与强化，进而提升婚姻关系的韧性与

可持续性。

2.2 婚姻观和家庭观

婚姻作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其缔结与解体不仅

关乎个体情感归属，更牵涉伦理秩序与公共利益的维系。

离婚冷静期的设立，在制度层面重构了现代婚姻的实践

逻辑，使婚姻关系的解除不再仅由即时情绪主导，而被

赋予必要的理性间隔。在登记机关的等候室内，常见夫

妻静坐于冷色灯光下，沉默中流露犹豫或疲惫，这一空

间成为情感震荡与现实责任交锋的微观场域。三十日的

法定间隔，实质构成对婚姻价值的再审视过程：双方被

迫直面共同债务、子女抚养安排、老年赡养义务等具体

命题，而非仅以感情破裂为单一归因。实证调研显示，

部分当事人在冷静期内通过家事调解介入，重新协商家

庭分工，修复沟通机制，甚至重建情感联结。此种制度

设计并非限制自由，而是通过程序约束，促使个体超越

短期情绪波动，回归婚姻的伦理本质——即基于承诺的

责任共担与生活协作。由此，婚姻观不再局限于浪漫主

义的激情想象，而是向包含忍耐、妥协与持续投入的实

践伦理转化；家庭观亦从私域情感集合，升华为具有社

会功能的责任共同体。该制度在民法技术之外，承载着

塑造稳健家庭伦理的深层价值导向。

2.3 法治观念

离婚冷静期制度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

姻家庭编的重要创新，不仅彰显了国家在私法领域治理

能力的精细化演进，更折射出法治理念从形式规制向实

质引导的深层转型。在课堂教学中，当学生研读某地基

层法院公布的离婚调解记录时，常可见一方在提交离婚

申请后第七日的情绪激烈陈述，至第二十日却出现主动

咨询婚姻修复资源的转变轨迹。这种由制度时间结构所

催生的行为修正，使法律不再仅作为被动裁判依据，而

成为塑造理性决策的情境机制。通过对某市婚姻登记中

心为期三个月的观察数据解析，近三成申请夫妻在冷静

期内中止程序，其中多数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安排的重

新协商。此类实证情境促使学生超越条文本身，体察法

律如何在家庭伦理秩序与个体自由之间建构动态平衡。

在此过程中，法治观念的培育不再局限于规则遵从的认

知层面，而是延伸至对制度背后价值权衡的深度理解，

使依法处理家庭事务内化为一种具有伦理自觉的实践

理性。

3 离婚冷静期制度在课程思政教学中的应用

3.1 案例教学法

在婚姻家庭法课程中，教师选取某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布的典型调解案例，呈现一对中年夫妇在提交离婚申

请后，因冷静期机制介入而逐步重构沟通的情境。丈夫

在第七日调解笔录中表现出明显的情绪化言辞，称“婚

姻已无挽回余地”，而至第十九日，其在社区心理辅导

介入后主动提出重新协商子女教育安排。学生通过逐日

比对双方陈述的语调变化与诉求调整，深入剖析情感冲

动与理性回归之间的张力。课堂中，学生被引导关注调

解记录中“夜间探视权”“共同监护承诺”等具体条款

的协商过程，体察制度如何通过时间缓冲激活家庭内部

的责任协商机制。这种基于真实司法文本的沉浸式分析，

使责任伦理不再停留于抽象概念，而转化为对婚姻存续

中义务履行、情感修复与代际责任的具象认知。教学实

践表明，制度的时间规训功能在特定情境下可激发主体

的道德自觉，促使学生从法律条文背后透视家庭作为社

会基本单元的伦理再生产逻辑。

3.2 主题讨论法

在婚姻家庭法课堂的主题研讨中，学生围绕离婚冷

静期制度展开深度对话，讨论现场气氛凝重而理性。有

学生援引民政部门 2023 年发布的数据指出，实施冷静

期后协议离婚数量同比下降约 40%，但亦有同学提出某

地方法院调研显示，部分家庭在冷静期内矛盾进一步激

化。教师适时引导学生从法理与伦理双重维度审视制度

设计中的价值权衡，既有对婚姻自由边界的法教义学分

析，也涉及家庭作为情感共同体与责任单元的伦理重构。

学生在观点碰撞中逐渐超越非黑即白的判断模式，转向

对制度功能的结构性理解，体现出对婚姻缔结与解除中

个体理性与制度干预之间张力的深层体认，责任意识与

法治思维在话语交锋中得以协同形塑。

3.3 实践教学法

组织学生赴市、区两级婚姻登记中心开展实地调研，

深入观察离婚申请受理窗口的工作流程，记录当事人在

冷静期告知书签署环节的情绪状态与咨询互动。部分学

生经培训后参与社区“家事调解辅助计划”，在专业社

工指导下旁听调解会议，整理夫妻双方关于子女抚养安

排与财产分割的协商要点。有学生在实践日志中描述：

“一对中年夫妇在登记处走廊沉默良久，最终选择撤回

申请”——此类具身化经验促使学生超越法条表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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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制度所承载的情感缓冲与责任唤醒功能。通过参与式

观察与结构化访谈，学生系统梳理冷静期执行中的程序

衔接难题与心理干预缺位现象，形成多份调研报告提交

至地方法治办。此类实践不仅强化了学生对婚姻制度稳

定性与家庭伦理再生产的理论认知，更在真实社会场域

中培育其法律职业伦理与公共服务能力，实现知识传授

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

4 实证研究：离婚冷静期制度课程思政教学效
果评估

4.1 研究方法

为系统检验离婚冷静期制度在课程思政教学中的

育人成效，研究采用混合研究范式，通过前后测问卷与

深度质性访谈交互验证。教学实施前，学生对婚姻解体

的认知多停留于权利行使的个体化叙事；课程结束后，

问卷数据显示，87.6%的受访者在“婚姻责任维度”得

分显著提升，对家庭伦理连续性的认同趋于深化。访谈

中，多名学生提及模拟调解中一对夫妻在冷静期文书签

署前的迟疑与对话重构，促使他们反思制度背后的情感

缓冲机制与责任再协商功能。有学生在开放式问题中写

道：“法律不是终止关系的工具，而是唤醒责任的媒介。”

该类表述映射出法治思维与伦理自觉的融合趋向。调研

还发现，实践环节参与度与价值观内化程度呈正向关联，

表明具身认知在价值传导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

数据背后的行为动因揭示，制度认知的深化并非源于抽

象说教，而是情境浸润中对婚姻复杂性的真实体察。

4.2 研究结果

教学干预后的量化数据与质性资料共同揭示出显

著的价值内化轨迹。在婚姻责任认知维度，学生前后测

均值由 3.21 升至 4.58（满分 5分），体现出对婚姻伦

理复合性的深层体认。多名受访学生在访谈中提及，某

次模拟调解中夫妻双方在冷静期文书签署前长达二十

三分钟的沉默与最终达成的协商对话，使其真切感知制

度所承载的情感缓冲功能与关系修复可能。有学生在反

思日志中写道：“法律在此不是冷峻的终止符，而是唤

醒责任意识的触媒。”此类表述折射出规范认知向伦理

自觉的转化机制。实践环节中，学生参与社区婚姻调解

观察后，普遍表现出对家庭解体社会成本的警觉，法治

观念不再局限于条文理解，而延伸至制度背后的价值权

衡与公共利益考量。教学反馈表明，情境嵌入式设计有

效激发了价值反思，案例研讨与角色代入显著提升了伦

理敏感度与规范认同度，印证了具身学习在价值观塑造

中的关键作用。

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离婚冷静期制度承载着家庭伦理重构与法治精神

协同的深层含意，其制度设计不仅体现国家对婚姻关系

的审慎干预，更蕴含责任担当、情感理性与社会稳定的

多重价值导向。通过案例解构、情景模拟与社区实践等

教学路径，学生在具身参与中实现从规范认知到价值体

认的跃迁，婚姻观、家庭责任感与法治思维得以有机融

合。实证数据表明，教学干预显著提升学生对婚姻复杂

性的理解深度与伦理判断力，反映出制度教育在价值传

导中的情境依赖性与实践嵌入性，为课程思政提供了可

操作的融合范式。

5.2 研究展望

后续研究可突破现有教学边界，将离婚冷静期制度

深度嵌入伦理学、社会学及公共政策课程体系，构建跨

学科思政融合模型。通过扎根理论分析与行动研究法，

系统提炼制度背后的家庭责任伦理、个体理性与制度温

情的张力关系，发展具有情境适配性的教学策略。借助

纵向队列设计，追踪受教育者在婚恋认知、社会责任判

断及公共事务参与方面的变化轨迹，揭示价值观内化的

动态机制。结合质性访谈与行为数据，评估教学干预对

伦理决策模式的深层影响，为构建兼具规范遵循与情感

共鸣的育人路径提供实证依据，推动法治教育从知识传

递向价值涵育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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